
113 學年度 各單位機構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第二梯次公告 

老師您好： 

     現有「墨仙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急難救助金」、「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助學金/

生活救助金」、「財團法人臺北市天美慈善基金會助學獎學金/出國參訪獎學金」、「財團法人台北

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得榮少年教育專案獎助學金」、「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大

手拉小手助學金」提供獎助學金申請，若您班上有合乎申請資格的學生，請轉告學生備妥資料

至註冊組索取申請書辦理，謝謝您！     

                                                     教務處註冊組 敬啟 113.10.11 

墨仙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急難救助金 

一、對象：為扶助失親或缺乏母愛之弱勢家庭，未滿 18 歲兒童及青少年 

二、申請資格：家庭遭逢變故或家境經濟急需救助的學生 

三、 檢附資料： 

1. 轉介單(可下載本會轉介單或申請單位轉介單) 

2. 經濟狀況證明(至少擇一項檢附)：當年度全戶低收入戶證明/全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 

3. 負擔家計者無力工作證明：因罹患重傷病者請檢附醫療診斷證明、身心障礙者證明、重大傷病

證明；遭逢其他變故者，依實際狀況檢附如非自願性離職證明、失蹤證明、在(入)監執行證明……

等其他相關文件。 

4. 補助匯款文件：案主或家長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5. 其他相關文件：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診斷證明書、醫療費單據影本、學雜費單據、死亡證明書。   

四、救助範圍： 

1. 學雜費：含學費、制服、校車費、課後照顧費、補習費、幼兒園收托費、營養午餐費。 

2. 生活費：含生活費、租屋補助費、生活必需家電用品。 

3. 醫療補助：含心理諮商費、職能或物理治療費、醫療耗材費及住院開刀醫療費用。 

4. 緊急救助：含喪葬補助費。   

五、申請期限：全年度開放申請  *請有意申請學生/導師至教務處領取轉介單 

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會助學金/生活救助金 

A. 助學金: 

一、申請對象：弱勢家庭或生活困難的學生 

二、檢附資料： 

1. 助學金申請書。 

2. 校方推薦函。 

3.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需蓋有申請時該學期註冊章)。 

4. 近三個月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5. 弱勢家庭證明文件: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清寒證明、醫療證明或身心

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災害證明、變故證明、其他突發事項(可由學校協助提出證明)。 

三、助學金金額：經本會審核通過者，將視個案狀況酌予補助金。 

四、申請期限：113年10月31日（四）前 *請有意申請學生至教務處領取申請書及推薦函 

 



B.生活救助金: 

一、申請對象：弱勢學生家庭或學生家庭突遭變故，無力支付醫療費用或急需生活費用補助者。 

二、檢附資料： 

1. 助學金申請書。 

2. 校方推薦函。 

3.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需蓋有申請時該學期註冊章)。 

4. 近三個月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5. 證明文件: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清寒證明、醫療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

重大傷病卡、災害證明、變故證明、其他突發事項(可由學校協助提出證明)。 

三、救助金金額：經本會審核通過者，將視個案狀況酌予醫療補助金或急難救助補助金。 

四、申請期限：113年10月31日（四）前 *請有意申請學生至教務處領取申請書及推薦函 

 

財團法人臺北市天美慈善基金會助學獎學金/出國參訪獎學金 

A. 助學獎學金: 

一、申請對象：本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或特殊家境學生(須請導師協助敘寫家庭狀況) 

二、檢附資料： 

   1.獎學金申請書。(請至教務處索取) 

   2.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 

   3.學生親筆手寫 300 字以上申請作文(主題:閒暇時間我喜歡做的事，作文紙可至教務處領取) 

四、獎助學金金額：每人 2000 元(本校專屬名額 30 名，基金會依申請作文字數及內容審核)。 

五、申請期限：113 年 10 月 31 日（四）前 *請有意申請學生至教務處領取申請書 

 

 

 

B. 出國參訪獎學金: 

一、申請對象：本校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或特殊家境學生(須請導師協助敘寫家庭狀況) 

二、檢附資料： 

  1.獎學金申請書。(請至教務處索取) 

  2.當年度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 

  3.112 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7 年級新生提供第一次段考成績單 

      4.學生親筆手寫 300 字以上申請作文(主題:世界上令我最敬佩的國家，作文紙可至教務處領取) 

      5.其他補充資料:如獎狀、推薦函等 

四、獎助學金金額： 

   1.全額補助獎助學生 2-3 名及父母或監護人一人於寒暑假參訪日本或韓國。 

     (學生須自小一後未出過國及父母須 10 年內未出過國，通過篩選需經基金會家庭訪談) 

     (出國參訪後需繳交參訪心得) 

   2.另獎勵作文優秀的申請學生每位 2000 元(10-15 名，由基金會審核) 

五、申請期限：113 年 12 月 31 日（二）前 *請有意申請學生至教務處領取申請書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得榮少年教育專案獎助學金 

一、對象：因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重大變故,以致影響其求學之青少年 

二、申請資格： 

   1. 申請學生於申請前須完成八次生命教育課程,並於審核通過後,始稱為得榮少年,得領取本 

          會提供之獎助學金,並須參與得榮少年相關活動。 

三、具備條件： 

   1.利用本會教材進行八次生命教育課程,該課程為評估過程,非完成八次課程即通過並可領取 

     獎助學金,若少年參與情形不理想,關懷者無須為其完成八次課程並申請。 

   2.填寫得榮少年申請表,檢附以下文件影本(其上均需有少年姓名): 

     (1)在學證明或蓋有本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不得使用繳費證明) 

     (2)五年內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3)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或公所、村里長開具之清寒證明 

     (4)郵局或國泰世華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向本會提出申請,且基金會保有退件權利。 

四、獎助學金金額：每人每學期 5000 元。 

五、申請期限： 

    一、初次申請: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或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二、繼續申請: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五日或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六、申請網址: https://reurl.cc/4d8Lg2 或至教務處領取報名表 

七、附註: 

    得榮少年須參與年度活動,包括: 

       1. 接受關懷者每月家訪至少一次。 

       2. 每學期一次得少證書頒發聚會。 

       3. 完成每年八小時關懷據點辦理之活動及四小時關懷活動。 

       4. 續申請得榮少年除參與以上活動,每月另需參加至少一次關懷據點得榮少年活動。 

       5. 每學期開學前辦理得少證書頒發聚會,得榮少年須親自到場,並須有一位成年家屬陪 

          同。少年及家屬未親自到場者,視同放棄獎助學金。 

 

 

 

 

 

 

 

 

 

 

 

 

 

 

https://reurl.cc/4d8Lg2


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大手拉小手助學金 

一、對象：因家庭經濟貧困，以致無法負擔就學所需費用者 

二、申請資格：家庭狀況符合下列之一者： 

（1）父母親一方因故並未養育子女，由單親獨力養育者。 

（2）父母親因故並未養育子女，而由其他親友養育者。 

（3）家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需支付龐大醫藥費用者。（需檢附醫生證明） 

（4）主要照顧者經濟收入微薄或不穩定，而難以維持家計者。 

（5）家庭遭逢遽變，頓時失去經濟收入或必須負擔龐大支出者。 

    （6）其他狀況導致家庭經濟貧困，以致無法負擔就學所需費用者。 

二、檢附資料： 

（1）學生基本資料表       （2）學生自傳   （3）老師推薦函 

（4）家長、學生自我承諾暨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5）最近一學期成績單影本一份  （6）學生全戶戶籍謄本影本一份(需有詳細記事）。 

（8）相關證明文件 

    (持有才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清寒證明（正本）身心障礙 

             手冊（影本）重大傷病卡（影本） 醫生證明（影本）其他證明文件。) 

三、獎助學金金額：國中生每月 1,000 元   

四、學生承諾義務: 

1.每月 5日以前，依本會主題撰寫並繳交當月學習心得暨助學獎學金領用記錄表給學校老師。 

2.每半年從事志工服務 6小時以上。(若上半年完成超過 6小時志工服務，下半年仍需完成 6小時

志工服務) 

3.填寫並準時繳交年度成長記錄報告及感恩卡片。 

    4.有特殊情形者，經本會同意得以其他方式完成上述義務。 

五、申請期限：113 年 10 月 31 日（四）前 *請有意申請學生至教務處領取申請書 

 

 

 

 

 

 

 

 

 

 

 

 

 

 

 

 

 

 


